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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行政法之回顧與展望 

 

 

 編目：行政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00 期，頁 65~87 

作者 廖義男教授 

關鍵詞 行政法之內容、正當法律程序、行政罰、行政調查、國家賠償 

摘要 

本文敘述行政法自 2003 年以來迄今之彶展，包括大法官就行政法一般原則之相關

解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與個人資料保護法之制

定及修正、行政罰法之建制、行政執行法及行政訴訟法之修正及實務爭議問題、

以及國家賠償責任轉化為特別犠牲之損失補償責任等演變。並指出將來應努力履

踐正當法律程序、建制行政調查法制、及對公務員法規、訴願法、行政訴訟法及

國家賠償法提出未來應有之修正方向。 

重點整理 
行政法 

近九年 

之發展 

一、行政法之一般原則：  

(一)大法官解釋 

1.平等原則：釋字第 571 號、釋字第 605 號闡明平等原則基於

事物本質不同得作合理之差別待遇。 

2.比例原則：釋字第 577 號、釋字第 603 號強調有無符合比例

原則，應視其手段洔人民自由權利限制之輕重，與其欲達成

目的之公共利益大小是否相當，加以判斷。 

3.信賴保護原則：釋字第 589 號、釋字第 629 號。 

4.法律保留原則：釋字第 570 號、釋字第 575 號、釋字第 614

號（後二號解釋所容許之「職權命令」，其內容或與公務員

之資格，或與公務員年資之承認有關，其皆已涉及公務員制

度基本原則之重要事項，並且亦屬對於不同性質之事物為相

同之處理有無違反平等原則之問題。大法官固都併指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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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仍應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定之為宜而予警告，但

原則性之重要事項原應在法律本身規定而又無法律明確授

權，竟僅為警告性之解釋實不足貫徹法律保留原則之精

神。）、釋字第 658 號。 

(二)最高行政法院判例 

1.93 年判字第 1392 號判例，指出憲法之平等原則係指合法之

平等，不包含違法之平等。故行政先例須屬合法者，乃行政

自我拘束之前提要件。 

2.93 年判字第 309 號判例闡明裁量基準之訂定既能實踐具體個

案正義，又能實踐行政之平等原則，非法律所不許。 

二、行政組織法之建制 

(一)在 2004 年 6 月 23 日公布施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後，關

於「機關」、「機構」、「單位」已有明確之定義及劃分（第 3

條），而成為新的行政組織法之論述基礎。 

(二)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明定得有「獨立機關」之設置，其

為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第 3 條第 2 款），成為

重視上下有指揮監督關係之行政組織之一種例外。 

(三)公立大學應屬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稱「機構」，但亦有

可能轉化為「行政法人」。 

三、健全資訊法制之建立 

(一)就行政公開事項，於 2005 年 12 月 28 日公布施行較有完整規

範之「政府資訊公開法」，明確揭示人民有共享及公平利用政

府資訊之「知之權利」，以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

及監督，並促進民主參與。 

(二)另一方面，2010 年 5 月 26 日將「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

名稱修正為「個人資料保護法」並修正全文，規範公務機關

及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並加強個人

人格權之保護。 

四、行政罰法之建制及實務問題 

(一)行政作用法律中「罰則」之規定，通常僅就處罰之對象、構

成要件及處罰種類及額度加以規定，而洔行為人應否具備「責

任能力」及「責任條件」、裁處時效，與其他法律處罰規定發

生競合時之適用關係等問題都未規定，常生爭議。終於 2005

年 2 月 5 日制定公布「行政罰法」以作為對行政處罰之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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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規定。 

(二)實務上對違規事實持續之行為，得否多次處罰，大法官作成

釋字第 604 號指出，立法者對於違規事實一直存在之行為考

量該違規事實之存在對公益或公共秩序確有影響，除使主管

機關得以強制執行之方法及時除去該違規事實外，並得藉舉

發其違規事實之次數，作為認定其違規行為之次數，從而對

此多次違規行為得予以多次處罰，並不生一行為不二罰之問

題。 

(三)法律規定對連續違規行為「按次連續處罰」者，最高行政法

院 98 年 1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認為，行政機關

如適用按次連續處罰之規定，而於罰鍰處分書僅記載裁處前

任意部分時段之違規行為，使「時段」在行政機關具體實施

之管制行為外，構成另一種任意區隔連續違規行為次數之標

準，致行政機關「按次連續」裁處罰鍰之處分書未記載部分

時段之裁處前違規行為，可能成為另一次罰鍰處分之違規事

實；而行為人則在法律以行政機關之體裁處行為所區隔之一

次違規行為之範圍內，有受重複處罰之虞，此即與按次連續

處罰之立法本旨不符而於法有違。上述見解，對於如何適用

法律所定「按次連續處罰」之規定，應有澄清之作用。 

五、行政執行法之修正及爭議問題 

(一)2005 年 1 月 28 日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588 號，使行政執行法必

須即速修正，限縮行政執行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事

由，須義務人經行政執行處命其提供相當擔保，並有「顯有

逃匿之虞」，或「經合法通知，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之情形，

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始得為之。而得聲請法院裁定「管

收」之事由，亦限於義務人經拘提到場，經行政執行官訊問

義務人後，認有特定列舉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始得

聲請法院為之。此外並增訂所謂「禁奢條款」。 

(二)大法官作成之釋字第 621 號認為行政執行法第 15 條規定係就

負有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人死亡後，行政執行處應如何強

制執行，所為之特別規定。依上開行政執行法第 15 條規定意

旨，該基於罰鍰處分所發生之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得為強

制執行，其執行標的限於義務人之遺產。此號解釋僅依法條

文義形式解釋「罰鍰乃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一種」而作結

論，並未考慮行政罰鍰之真正作用及執行目的，在對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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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警惕以免再犯。而義務人已死亡，對其遺產為執行，實

已失其罰鍰意義，僅徒增國家係為財政目的之收入而已。 

(三)又最高行政法院 97 年 12 月份第三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

認為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依行政執行法第 9 條對執行命令，

執行方法等向執行機關聲明異議，並不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

關所為異議決定者，仍得依法提起行政訴訟。其具行政處分

之性質者，應依法踐行訴願程序，自不待言。惟學說上認為

不服執行機關具行政處分性質之執行行為所為聲明異議，既

經其直接上級機關之決定，應已等同於經訴願程序，則其後

之救濟應可直接提起行政訴訟之主張，有所不同。 

六、行政訴訟法之修正及實務問題 

(一)實務上，人民因國家之行政處分而受有損害，於提起其他行

政訴訟合併請求國家賠償時，應否依國家賠償法第 10 條規定

須踐行協議程序，曾發生爭議，後經最高行政法院作成 93 年

判字第 494 號判例，認為人民若選擇依行政訴訟法第七條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時，自僅依行政訴訟法規定程序辦理即可。 

(二)最高行政法院 98 年 6 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亦指

出，行政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

國家賠償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行政法院審理後，如認

行政訴訟部分因有行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2 至 10 款情

形而不合法者，此時行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

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

獨提起之行政訴訟，因而失所附麗，自得一併裁定駁回。 

七、國家賠償責任轉化為特別犠牲之損失補償責任 

(一)釋字第 670 號改變釋字第 487 號見解，認為「冤獄賠償法係對

個別人民身體之自由，因實現國家刑罰權之公共利益，受有

超越一般應容忍程度之特別犠牲時，給予所規範之補償」，  

(二)此種見解之轉變，導致冤獄賠償法嗣後修法並改其名稱為「刑

事補償法」，於 2011 年 9 月 1 日施行。 

(三)此項改變就受害人而言，依特別犠牲之損失補償法理請求

者，僅須證明其特別犠牲之損害係公權力行為所致，無須主

張公權力行為係違法，舉證責任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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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當法律程序之履踐（聽證程序與計畫確定程序） 

如何使主管機關在重要案件認為「有必要」而應適用聽證程序，

或經由法律明定何種事件應經聽證程序，應為努力之方向。 

二、行政調查之建制 

行政程序法僅規定調查方法而未就拒絕、規避或妨礙調查之行為

之後果及責任設其規定，尚有不足。為保障人權並落實行政調查

之實效，建立一套行政調查制度加以立法規範，實有必要。 

三、公務員法規之修正 

公務人員保障法以機關對公務人員所為之公權力措施之性質，是

否為「行政處分」而區分其救濟程序為「復審」或「申訴」、「再

申訴」，並僅對復審決定不服得提起行政訴訟，此與釋字第 684

號認為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所保護者為基本權利有無受侵害，並強

調「有權利即有救濟」之意旨有所出入，因而應有所調整。 

四、訴願法之修正方向─由受理訴願機關自行決定其應賠償之金額、

項目、方法及範圍，而擴大訴願之救濟功能 

(一)使普通法院能減輕或免除國家賠償訴訟案件之負擔。 

(二)減少人民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合併請求

損害賠償之案源。 

五、行政法院審級與國家賠償訴訟審理之歸屬 

現今行政訴訟已改為三級二審，國家賠償訴訟歸由民事法院審理

之理由，將不復存在，自應回歸審理公法爭議事件之行政法院審

理。 

六、公益訴訟之普及化 

以公益訴訟督促主管機關依法取締及制止他人違法侵害之行為，

不應限於環境保護法領域。且公益訴訟以法律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之立法原則，是否仍合時宜，亦值檢討。 

七、國家賠償法之修正 

以「國家自己責任」理論替代「國家代位責任」理論，刪除以公

務員有「故意或過失」為構成要件之規定，樹立客觀違法責任原

則，並因應新公共設施所帶來之影響，以及隱私權及個人資料加

強保護之趨勢，擴大其應受保護之法益包括生命、身體及財產以

外之其他自由權利，才較妥適。 

考題趨勢 大法官對行政法一般原則曾做出那些解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稱之「獨

立機關」為何？個人資料保護法修正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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